
桂贸促函〔2019〕177号

广西贸促会关于报送落实《关于促进桂台

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

（修订版）》的操作办法的函
自治区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：

贵办《关于请制定<关于促进桂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（修订版）>操作办法的函》（桂台函〔2019〕30号）收悉。现随文报送我会关于落实《关于促进桂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（修订版）》的操作办法。

专此致函。

附件：广西贸促会关于落实《关于促进桂台经济文化交流

合作的若干措施（修订版）》的操作办法
广西贸促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6月3日

（联系人：覃聪，联系电话：0771-5772827）

附件
广西贸促会关于落实《关于促进桂台

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

（修订版）》的操作办法
为了进一步落实《关于促进桂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“若干措施”），根据措施条款，立足广西贸促会职责任务，特制订提交本实施细则建议：

一、涉及广西贸促会的条款

第一条第5点、第四条第69点
二、具体实施办法和流程

因我会的职能中不涉及政策制定，具体实施办法将围绕我会职能执行。

第一条第5点:支持台资企业和台湾同胞参与中国—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（以下简称“峰会”）。

（一）实施措施。我会作为峰会的承办单位，将参照往年做法，为有意参加峰会框架下各场活动的台资企业和台湾同胞提供服务，与广西企业享受同等待遇。

（二）流程做法。安排报名参会，包括提供邀请函、演讲机会、申办“两会”证件、代订酒店、机场接送、组织参会等服务支持，并根据需要积极安排对口企业进行商务配对。

（三）联系方式：广西贸促会国际联络部，电话：0771-5772827、5772853。
（四）其他需说明事项。关于协助台资企业和台湾同胞申办“两会”证件方面，需协调“两会”指挥中心统筹协调部证件管理组配合做好制证工作；关于机场礼遇方面，需协调“两会”指挥中心接待工作部宾客迎送组配合做好相关安排，我会将为参加峰会活动的台资企业和台湾同胞提供机场接送机服务; 与台湾贸易中心南宁驻点合作，为桂台企业对接牵线搭桥。
第四条第69点：支持桂台法律事务交流与合作。

（一）实施措施：1. 可为在桂台资企业、台湾同胞提供仲裁、调解和法律咨询等；2. 可为广西企业出具《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》项下的优惠原产地证书（ECFA）服务，享受协议下的关税减免优惠。
（二）联系方式：广西贸促会法律事务部，电话：0771-5772653、5772652。
（三）其他需说明事项。如涉及到我会职能范围内不能协助解决的仲裁、调解和法律咨询等，将提交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进行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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